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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学如何理解符号与含义 ? (一 )

倪梁康
`

(中山大学哲学系 广 东 广州 15 0 27 5 )

【摘要】现象学把近代思想的主客体的对立关系及其思维模式化解为意向活动与其构造

的意向相关项之间的意向性联系
,

从而将 自己定位在以心理体验活动为研究对 象的心理 学和

以思维内容为研究对象的逻择学之间
。

这 个基本思维态度和思维方式也体现在现象学对语

言
、

符号和意义的理解与分析上
。

本文试 图通过对胡塞 尔第一逻辑研究的意向分析的重构来

展示现象学分析的这一基本特征
,

同时也指明语言问题在胡塞 尔现象学中的重要位置
。

【关键词】现象学 ; 语言含义 ; 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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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论
:
现象学方法

的一般考察①

在 ((逻辑研究 》 第二卷的
“

引论
”

中
,

胡

塞尔明确地将现象学定位在心理学和逻辑学之

间
,

并且认为
,

现象学的分析既为心理学
、

也为

逻辑学提供了认识批判的基础
。

他提出这样一个

著名的说法
: “

纯粹现象学展示了一个中立性研

究的领域
,

在这个领域中有着各门科学的根
。

一

方面
,

纯粹现象学服务于作为经验科学的心理

学
。

它纯粹直观地— 特别是作为思维和认识的

现象学— 在本质一般性中分析和描述表象的
、

判断的和认识的体验
,

心理学将这些体验经验地

理解为动物 自然现实关系中的各种偶然实体事

件
,

因而只对它们做经验科学的研究
。

另一方

面
,

现象学打开了
`

涌现出
’

纯粹逻辑学的基本

概念和观念规律的
`

泉源
’ ,

只有在把握住这些

基本概念和观念规律的来历的情况下
,

我们才能

赋予它们以
`

明晰性
’ ,

这是认识批判地理解纯

粹逻辑学的前提
。 ”

( 《逻辑研究 》 I功
,

A 4/ B
,
2

一 3 )

当然
,

我们在这里还要对此做两方面的进一

步解释和说明
:

首先
,

在心理方面
、

亦 即在思维主体的方

面
,

虽然现象学分析把思维的主体行为也纳人 自

己的观察范围
,

但是
,

正如胡塞尔本人所强调那

样
, “

纯粹逻辑学家所关注的并不是具体的东西
,

而是关注与此有关的观念
,

关注在抽象中把握到

的一般之物
,

所以他看来没有理由离开抽象的基

础
,

摒弃观念而把具体体验作为他所感兴趣的研

究目标
。 ”

( 《逻辑研究》 IU I
,

A 6/ B
,

4) 也就是

说
,

现象学虽然在反思中关注主体的思维活动
、

意识行为
,

但它所要把握的并不是具体的
、

经验

的心理体验
,

而是包含在这些体验中的本质因素

和这些因素之间的本质联系
。

— 这是区分现象

学意识分析与心理学经验分析的一个基本点
。

下

面我们还将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

其次
,

在逻辑方面
、

亦即在思维客体方面
,

对思维内容的现象学分析与逻辑学的基本任务是

平行的
。
② 在 《逻辑研究》 中

,

胡塞尔的说法是
:

“

现象学分析的重大任务就在于
:
从认识论上澄

清逻辑观念
、

概念和规律
。

这与纯粹逻辑学的任

务是一致的
:
确定并澄清那些赋予所有认识以客

观意义和理论统一的概念和规律
。 ”

( 《逻辑研究》
112一

,

A s zB
、 4

、

A 7 zB
、
5 ) 但是

,

现象学特别要求

回到概念的直观经验源头上
。

胡塞尔说
, “

作为

思维统一性的逻辑概念必定起源于直观 ; 它们必

定是在某些体验的基础上通过观念直观的抽象而

产生并在新的抽象中不断得到其同一性的新的验

证
。

换一种说法
:
我们在对逻辑学所提出的规律

的意义
,

对
`

概念
’ 、 `

判断
’ 、 `

真理
’

等等及其

各种划分做初步反思时
,

我们决不会仅仅满足于
`

单纯的语词
’ ,

即
: `

对语词单纯的象征性理

解
’ 。

那些产生于遥远
、

含糊和非本真直观中的

含义对我们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

我们要 回到
`

实

① 这里对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的一般考察是对 《逻辑研究 》

第二卷的
“

引论
”

的导读性阐述
。

这个阐述对在第一版的和第

二版的
“

引论
”

之间的观点变化忽略不计
。

对于这个变化
,

胡

塞尔本人在第二版的
“

前言
”

中已经对这个差异做了说明
: “
至

于新版的第二卷
,

其中的
`

引论
’

作 了彻底的修改
,

原先的
`

引论
’

动摇不定
,

与这里实际阐述的各项研究所具有的意义和

方法相距甚远
。

在第二卷出版之后我就立即发现了它的缺陷
,

并也很快便有机会 (在
`

系统哲学文库
’

19 13 年第十一卷发表

的一篇评论的第 3 97 一 3 99 页上 ) 对我将现象学称之为心理学的

错误做法提出异议
。

几个原则性 的要点已经在那里得到了简要

而明确的描述
:

在内在经验中进行的心理学描述显得与外在进

行的对外部自然的描述相等同 ; 另一方面它与现象学的描述相

对立
,

现象学的描述排除任何对内在被给予性的超越解释
,

也

排除那种作为实体 自我的心理行为和状态的超越解释
。

这篇评

论指明 (第 3卯页 )
:

现象学的描述不涉及经验个人的体验或体

验层次
;
因为它对个人

、

对我的和其他人的体验既一无所知
,

也一无所测 ; 它不提这类问题
,

它不做这类规定
,

它不设这类

假说
。

在这些年和随后的几年中
,

我对现象学的本质获得了完

整的反思明晰性
,

它逐渐地将我导向关于
`

现象学还原
’

的系

统学说 (参阅 《观念》 第一卷
,

第二篇 ) ; 这种明晰性不仅在对
`

引论
’

的重新加工中
,

而且对后面的整个研究文字都发挥了效

用
,

可 以说
,

整个著作因此而从根本上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明晰

性阶段
。 ”

( 《逻辑研究》 I
,

B V )

② 当然
,

必须对这里的
“

逻辑学
”

一词做宽泛意义的理

解
,

它可以被理解为胡塞尔 《逻辑研究 》 中所说的
“

纯粹逻辑

学
” ,

但实际上更应当被理解胡塞尔后期所说的
“

形式的逻辑

学
”

与
“

先验的逻辑学
”

之总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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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本身
’

上去
。

我们要在充分发挥了的直观中获

得明见性
”

(《逻辑研究》 1/11
,

A 5/ B
;

4)
。

这个把

逻辑概念回溯到直观经验上去的做法
,

胡塞尔在

他以后的研究中也从未放弃过
,

它既表现在 《形

式的与先验的逻辑学》 中
,

也表现在 《经验与判

断》 中
。

— 这是区分先验逻辑学研究与形式逻

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点
。
①

胡塞尔在以后对 《逻辑研究》 的回顾中曾一

再地举例说明现象学在心理学和逻辑学之间的这

个中间位置
,

或是以数学思维活动为例
: “

人们
J

洽恰可以作为数学家来从事数学
,

而后课题便是

纯粹 自为的和在其观念的相互关系中的数学观

念
。

人们作为数学家始终在经历着相关的数学活

动
,

但人们对这些活动根本一无所知 ; 对这些活

动的了解只有通过反思
。 ”

或者是以一般思维判

断行为为例
: “

如果我做一个判断
,

譬如我认定
,

一条直线通过两个点而得到确定
,

那么这时我正

体验着这个认定的体验或认定的行为 ; 我以某种

方式意识到这一点
,

但我在判断时并不没有朝向

这个认定的体验或行为
。

但是
,

不言而喻
,

我可

以反观地特别注意这个体验或多或少并且对此做

出反思的陈述
。

也就是说
,

我不去陈述
: `

一条

直线通过两个点而得到确定
’ ,

而是陈述
: `

我判

断
,

我确信
,

我刚才是在判断地思维
: … …

’
;

不言而喻
,

我现在可以询问
,

这个判断体验看起

来是怎样的
,

这个被动的已有之物的状况是怎样

的
,

这个判断行为的进一步情况是怎样的
。

我们

在任何情况中都可以这样做
。

我们在这里必定可

以探究思维体验的普遍类型
,

即在普遍的
,

然而

却是纯粹直观的描述中探究这些类型
。 ” 〔’ (] 阶

、

四O)

可以看出
,

在 这些举例说明中一再出现的
“

反思
”

概念
,

是我们理解胡塞尔所说的现象学

与传统意义上的逻辑学区别的关节点
。

胡塞尔在

以后对 《逻辑研究》 所做的回顾中特别强调
“

对

现象学来说关键性的反思
” ,

而且是
“

分阶段进

行的反思
” [ ’ ](附

, 。

这样我们便在胡塞尔现象学中首先发现两个

基本特点或基本要素
,

即反思的基本考察方向以

及本质直观的基本方法
。

前者使现象学有别于一

般意义上的逻辑学
,

后者使现象学有别于一般意

义上的心理学
。

当然
,

胡塞尔一再指 出
,

现象学是本质科

学
。

这里的说法还包含着双重的涵义
:
一方面

,

现象学研究意识现象以及在这些现象中表露出来

的本质要素和本质规律
。

另一方面
,

现象学的研

究本身是在对本质概念和本质规律的使用中进行

的
。

对此两个方面
,

胡塞尔用一句话来概括说
:

纯粹现象学
“

用本质概念和有规律的本质陈述将

那些在本质直观中直接被把握的本质和建立在这

些本质中的本质联系描述性地
、

纯粹地表述出

来
。

所有这些本质陈述都是在最确切词义上的先

天陈述
。 ”

( 《逻辑研究 》 xl z l
,

A 4 zB
1 2 )

这里所说的
“

在本质直观中的直接把握
” ,

是胡塞尔 《逻辑研究》 一书为 加 世纪哲学思想

库所提供的最重要贡献
。

胡塞尔在 《逻辑研究》

第一卷中所做的最大努力正是在于
:
与心理主义

正相反对地去获得一种
“

非实在性
,

然而却是对

象性
,

获得这类对象的观念同一 的存在
,

如 概

念
、

定律
、

推理
、

真理
、

真理明见性等等
” 。

他

认为
, “

虽然观念对象是在意识中被构造的
,

但

却仍然有它自己的存在
、

自为的存在
” 〔’ ]̀阶

、

阶 ,
。

而当时的 (当然也是目前的 ) 心理学大都建立在

经验实证主义的基础上
,

它们始终没有能够发现

现象学所发现的那个巨大的领域
,

即使在洛克
、

休漠这样的心理学研究的先驱已经指出了相关的

方向之后也未能做到
,

其原因在胡塞尔看来就在

于
, “

人们过分地急于追求心理学 的解释性成就
,

即效法自然科学的解释楷模
,

因而他们很快地滑

过了纯粹直观的领域
,

滑过了由内在经验构成的

① 在这里
, “ t r aJ以

,司 e n扭 l e l孟心`
, ’

一词与其译作
“

先验逻

辑学
” ,

不如译为
“

超越论的逻辑学
” ,

因为所谓
“

超越论的
” ,

正是指
“

认识批判的
” 、

并因此而将直向
一
超越的观点 (在这里

是先天形式的逻辑学 ) 包含在 自身之中的反思观点
。

但这里不

是深人讨论这个概念的合适场所
。

笔者将另外撰文论述这个近

来不断引发争论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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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被给予性领域
” ①

。

至此
,

通过其特有的反思性的考察方向和本

质直观的考察方法
、

通过它在心理学与逻辑学之

间的自身定位
,

现象学向世人展示出自己的独特

面目
。

以上这些对现象学的基本定位和方法特征的

说明同样适用于第一逻辑研究的内容
,

即适用 于

现象学的语言分析
,

因为
,

如胡塞尔所说
, “

语

言阐释肯定属于为建造纯粹逻辑学而必须做的哲

学准备工作之一
”

( 《逻辑研究》 I功
,

A 4 lB
,

2)
。

二
、

语言在胡塞尔现象学

中的特殊位置

语言表达在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中占有一个

特殊的位置
。

可以用胡塞尔的话将它称之为一个
“

较高
”

的位置
,

因为在他看来
, “

没有语言的表

达几乎就无法作出那些属于较高智慧领域
,

尤其

是属于科学领域的判断
”

( 《逻辑研究》 fll l
,

A sl

B
,

4)
。 “

较高
”

在这里是相对于感知的认识行为

和想象的认识行为而言
。

这也就是说
,

语言表达

作为符号的认识行为是比直观认识行为 (感知 +

想象 ) 更高的行为
。

这里存在着一个奠基的顺

序
:
语言是

“

思维
”

的表达
。

而在最宽泛意义上

的思维是构造着意义的体验
。
②

但这个意义上的
“

更高
”

实际上具有双重的

涵义
:
一方面

,

这个比较级表明
,

较高层次的理

论研究
、

思维
、

判断都必须在语言符号和语言表

达中进行
,

而且最终都要落实到语言的行为上 ;

另一方面
,

较高层次的认识活动和语言行为是奠

基于感知的认识行为和想象的认识行为之上的
,

并且因此也就依赖于感知和想象这些直观性的意

识行为
。

所谓
“

依赖
” ,

即是指语言表达和判断

行为只有建立在感知行为和想象行为上才是可能

的
。
③

因此
,

虽然胡塞尔在 《逻辑研究》 的第一研

究中便探讨
“

表达
”

与
“

含义
”

的问题
,

但现象

学的意义理论和语言分析在他哲学中只占有第二

性的位置
。

这乃是因为
,

胡塞尔把认识成就的第

一形式归属于感性的感知
。

而与意义相关的是语

言陈述和判断
,

它是奠基于感知
、

想象等等直观

行为之上的意向活动
,

具体地说
,

它是非直观的

符号行为
。

语言哲学因此在胡塞尔哲学中只具有

在意识哲学之后的位置
。

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
,

现象学在总体上具有不同于英美语言分析哲学的

本质特征
。

赋予语言的这个位置
,

在哲学史上向前回溯

可以在柏拉图那里找到根据
。

柏拉图在 《智者

篇》 中曾对语言与意识 (当然也包括思维 ) 的关

系做过论述
,

他在那里把
“

思维
”

称作是
“

心灵

与它自己的无声对话
” ④

。

在这个意义上
,

意识要

比语言更为宽泛
。

语言不过是有声的或有形的意

识
。

更确切地说
,

语言是意识用来表达和交往的

工具
。

如果把意识看作本体
,

那么语言只是可有

可无的手段
,

因此就不可能是第一性的
。

从理论

① 《胡塞尔选集》 上卷
,

第 3 10 一
31 1 页

。

—
还可以参见

胡塞尔在后面的第 3 17 页上对流行心理学的进一步批评
: “
以往

在心理学中
,

并且如今仍然在所有以自然科学为导向的心理学

中
,

对心灵生活的理解 占统治地位
,

这种理解将心灵生活不言

而喻地看做是一种与物理自然的发生相类似的东西
,

看做是不

断变化着的各要素的复合
。

因此
,

人们认为
,

心理学的任务在

于 :
将这个复合回归为各个要素以及回归为这些要素的基本联

系形式
。

与此相反
,

现在表明
,

所有这些理解都是无意义的
,

意识的综合完全不同于中性要素的外在联合 ; 意识生活的本质

在于
,

它在自身之 中所隐含着的不是那种空间性的相互外切
、

相互内含和相互交错状态以及空间性的整体
,

而是一种意向的

交织状态
、

一种动机的被引发状态
、

一种意指的相互包含状态
,

并且这种隐含的方式在形式上和原则上都与物理之物中的隐含

完全不相同
。 ”

— 这也曾是当时的思想家如 K
.

雅斯贝尔斯对
5

.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所持的基本批判立场
。

② 参见 《胡塞尔全集 》 X们1
,

26
。

— 《胡塞尔全集》 的

具体资料可以参见书后的文献索引
。

以下 《胡塞尔全集 》 的引

文出处将在正文中简称为 《全集》
,

并标明卷数和页码
。

③ 参见胡塞尔在 《逻辑研究 》 田2
,

A C 50 /残 178 上的论

述
: “

一个行为的被奠基并不是指这个行为— 无论在哪种意义

上

— 建立在另一些行为之上
,

而是意味着
,

就其本质
,

即就

其种类而言
,

被奠基的行为只有建立在奠基性种类的行为上
,

它们才是可能的
。 ”

还可以参见
:
倪梁康

,

《胡塞尔现象学概念

通释》
,

第 173 一 174 页
。

④ 参见
:

ha 二
,

御灿如
,

263
e

.

根据施莱尔马赫的德文

本译出
。

相关的全文是
: “

因此思维与言语是一回事
,

只是心灵

与它自己的内部对话
,

即那种无声地进行的对话
,

被称之为思

维
。 ”

( 1
〕】川砚1 ,

助湘之记公 俄
r触

, “悦既以 , F
.

反 h le i e

~
」l er

,

dB
.

4
,

Hal 证扣飞 19 86
,

5
.

2 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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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刀以了」

厂军O口男Z勺H一尸O叻O勺工袱彭
上说

,

意识可以离开语言而继续存在
,

但反之则

不行
。

此后
,

这个观点也在 J
.

塞尔那里 找到知

音
。

塞尔同样仅仅把心灵哲学视为语言哲学的基

础
,

认 为
“

语 言哲 学是 心 灵 哲学 的 分 支之

_
, ,
tZ ]( lP )

因此
,

当胡塞尔说
,

《逻辑研究》 所从事的

是
“

纯粹逻辑学
”

的研究
,

而它的第一研究所进

行的是对现象学中语言问题的讨论时
,

人们就难

免形成一个误解
,

似乎胡塞尔首先关心的是语言

问题
。

但实际上
,

20 世纪初哲学论题的主导是心

理学而非语言学
,

胡塞尔的现象学也处在这个基

本趋向上
。

只有细心的读者才会看到
,

胡塞尔本

人在 ((逻辑研究》 第二版的前言所说的
“

现象学

关系中最重要的一项研究
”

( 《逻辑研究》 I
,

B

XV )I
,

乃是第六研究
,

即
“

现象学的认识启蒙之

要素
” 。

①

但所有这一切
,

并没有妨碍胡塞尔现象学的

语言分析和意义理论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

它在很

长一段时间里都是联结英美分析哲学和欧洲大陆

现象学的一个关键桥梁
。

而且
,

尤其因为语言问

题和意义 问题自 20 世纪
“

语言学转向
”

以来受

到特别的偏好
,

胡塞尔 《逻辑研究》 的第一研究

始终受到特别的关注
。

以德里达为例
,

他在 《声

音与现象》 中对胡塞尔现象学的分析与批评便是

从语言符号人手
。

当然
,

他这样做也有其 自己的

理由
: “

耐心阅读这方面 内容 比在其他地方能使

我们在 《逻辑研究》 中更清楚地看到胡塞尔全部

思想的萌芽结构
。 ” ②

三
、

现象学的语言分析特征

胡塞尔之所以在 《逻辑研究》 第二卷的起始

处就探讨语言问题
,

乃是因为语言问题与他在第

一卷中所阐述的逻辑学观念密切相关
。

因此他在

第二卷中写下的第一句话便是
: “

逻辑学以语言

阐释为开端
,

这从逻辑工艺论的立场来看往往是

必然的
。 ”

如前所述
,

他认为
,

这已经涉及到纯

粹逻辑学的要点
, “

语言阐释肯定属于为建造纯

粹逻辑学而必须做的哲学准备工作之一
,

因为只

有借助于语言阐释才能明晰无误地把握住逻辑研

究的真正客体以及这些课题的本质种类和区别
” 。

( 《逻辑研究》 I F I
,

A l4 B
,

2) 所以
,

第一逻辑研

究所从事的语言阐释是与第一卷的纯粹逻辑学观

念之提出紧密衔接在一起的
。

当然
,

现象学所要阐释的语言并不是语言学

家所探讨的语言
。

胡塞尔说
, “

这里所指的不是

在经验的
、

有关历史存在的语言的意义上 的阐

释
,

而是那种隶属于客观认识理论以及— 与此

密切相关— 思维和认识体验的纯粹现象学的更

广泛领域的最一般性阐释
” 。

( 《逻辑研究》 IF I
,

A 4/ B
,

2) 这首先是说
,

现象学的语言研究和语

言分析
,

是先天的而非经验的
、

是本质的而非事

实的
。

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
,

胡塞尔所要讨论

的主要是理想语言 (观念语言 )
,

亦 即单义 的
、

正常的
、

普遍有效的语言现象
。

其次
,

它还意味着
,

现象学所讨论的语言现

象不只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各种特定的语言符号和

语言表达形式
,

而且还包括与之相关的语言表述

活动和语言理解行为
。

被胡塞尔称作
“

现象学的

主导意向
”

的东西在这里仍然有效
: “

从各种对

象出发回问主体生活和一个主体对此对象之意识

的行为构成
” 【’ (] 附 )

。

而在现象学的语言分析中
,

这就表现在
:
从作为客体的语言符号出发

,

回溯

到作为主体的语言行为上
。

换言之
,

现象学的语

言分析不仅包括作为语言符号
、

作为名词的语言

现象
,

而且包括作为语言行为
、

作为动词的语言

显现
。

据此我们可以理解胡塞尔的说法
: “

纯粹

逻辑学所要研究的那些客体起先是披着语法的外

衣而被给予的
。

更确切地说
,

这些客体亦可说是

被置入于具体的心理体验之中
,

这些体验在行使

① 当然
,

以后的研究者对此还有不同的看法
。

例如 E
.

斯

特雷克便把第五逻辑研究看作是最重要的
。

但很少有人认为胡

塞尔的现象学语言分析构成他的基本思想核心
。

② J
.

德里达
,

中文本
,

《声音与现象— 胡塞尔现象学中

的符号问题导论》
,

杜小真译
,

香港
,

社会理论出版社
,

1州
年

,

德文本
:

旅 ist ~
助以 面

乃砧肠爪 法 , 及必碗心

11乙r i别妇
,

F ra己面 rt a
.

认 〔龙r 月比如哪分说

尸从切

~
刀

.

砂此 劲“ 3已r乙

E认 及扣夕 `加r 成”

吐吧眨妃橄对 v叨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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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义意向或含义充实的作用时 (在行使后一种作

用时是作为形象化的
、

明晰化的直观 ) 隶属于一

定的语言表述并与语言表述一起构成一种现象学

的统一体
。 ”

( 《逻辑研究》 I u l
,

A s l B , 4 )

现象学语言分析的这个基本特征使得现象学

的语言分析在许多时候看起来都更像是意识分

析
。

我们在后面的论述中还会一再地体会到这一

点
。

这里便不再继续展开
。

在现象学语言分析的

特征问题上最后还须提及的是
:
由于现象学的意

义理论和语言分析— 如前所述— 在胡塞尔哲

学中占有
“

较高的
” 、

但也是第二性的位置
,

因

此
,

《逻辑研究 》 中的现象学分析在第一研究中

以语言为始
,

至第六逻辑研究的认识行为分析为

止
,

基本上走的是一条
“

自上而 下的
”

阐述路

线
,

即从意识的上层建筑到意识的下部基础的阐

述路线
。

这个阐述路线
,

与意识的奠基顺序恰好

相反
。

胡塞尔所理解的意识奠基顺序大致可以分为

四个层次
:

l) 最为基础的
、

可独立成立 的意识

行为是感知① ; 2) 想象奠基于感知之上
,

感知与

想象一同构成基础性的直观行为 ; 3) 直观行为

是所有非直观行为 (如图像意识
、

符号意识 ) 的

基础
,

并且同时与非直观行为一起构成表象性的

行为的基础 ; 4) 表象性的行为
,

亦即客体化的

行为
、

构造客体的行为
,

是所有非客体化行为的

基础
,

即是说
,

它是所有不构造客体的行为
,

如

爱
、

恨
、

狂喜
、

绝望等等情感行为
、

意愿行为的

基础
。

语言符号和语言的表达活动属于这个奠基顺

序中的第三层次
,

即符号和相关的符号行为
。

作

为非直观行为
,

它必须以直观的行为为依托
。

同

时
,

作为客体化的行为
,

它本身又构成非客体化

行为的基础
。

当然
,

这里提到的许多概念和范畴
,

要在第

五逻辑研究中才会得到清晰的展示和说明
。

这里

提 出它们只是为了给读者一个预先的综观
。

在第

一逻辑研究中所涉及 的概念和范畴是另外的一

些
。

四
、

语言陈述活动的

基本现象学划分

胡塞尔在第一逻辑研究中首先展示了对语言

陈述活动的一个现象学的三重划分
: 1

.

物理的

表述显现
,

2
.

意义给予的行为
,

3
.

意义充实的

行为
。

— 我们在这里将逐步说明这个划分
。

在语言陈述活动中一般可 以区分在交往行为

中的语言陈述 (如两人的谈话
、

告知 ) 和孤独心

灵生活中的语言陈述 (如 自言 自语 )
。

它们作为

符号行为都具有被奠基的性质
,

亦即都奠基在直

观行为上
。

具体地说
,

在交往行为中的语言陈述

需要借助可感知到的符号
,

如声音
、

文字等等
,

而在孤独心灵生活中的语言陈述则只需要可想象

的符号就可以了
。

而无论是可感知的符号还是可

想象的符号
,

都是通过直观行为来提供的
。

如果我们现在仅仅关注一般的语言陈述活

动
,

即不去考虑上述特别的差异
,

那么我们首先

可以区分出表述的以下两个方面
:

,’l
,

表述的物理方面 (感性符号
、

被发出的

一组声音
、

纸张上文字符号以及其他等等 ) ; 2
.

某些与表述相联结的心理体验
,

它们使表述成为

关于某物的表述
。 ”

( 《逻辑研究》 111 1
,

A 3 7 lB
,

37 )

胡塞尔本人并不满意这种对表述的心理体验
一
物理符号的划分

,

认为这种
“

用表述和被表述

之物
、

名称和被指称之物
、

注意力从此物向彼物

的转移等等这样一些说法来解释
”

的做法过于简

单 ( 《逻辑研究》 11/ 1
,

A 42 lB
1
42 )

,

因为他认

为
,

一方面
,

表述的心理方面往往被理解为
“

意

义
”

或
“

含义
” ,

而这是一个错误 ; 另一方面
,

(下转第 92 页 )

① 偏重感知以及偏重直观被给予的躯体的趋向以后在 M
.

梅洛
一
庞蒂也得到进一步的维续

。

具体论述可以 参见梅洛
一 庞

蒂
,

《感知的首要地位及其哲学结论》 (肠 乃动如 山 坛声比哪滩“ 劝 et

ses
。 〕瓜句理记侧 1 ” 声姚达碑点吻心

,

1946 )
,

中译本
,

王东亮译
,

北京
,

2以卫 年
。

— 在后面的附录
“

胡塞尔时间分析中的
`

原意识
’

与
`

无意识 ” ,

中还会涉及到这个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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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是要求佛教关注世事
,

关心普通的
、

现实人生世

界
,

于俗世民生有所作为
。

正如侯外庐先生所

言
: “

当这个空寂的本体变成了具有人伦内容的

本体时
,

出世者的高僧变成了入世者的道学家
,

禅定修习便变成了主静的修养
, `

观心
’

与
`

观

境
’

便变成了主敬的工夫
。 ”

呵阴 )另一方面
,

宋

儒对佛教的认识
、

理解
,

也表现出一种将佛家出

世之学转换为儒家在世之学的努力
。

比如
,

对佛

经中关注现实人生的 思想内容如
“

不舍一法
” 、

“

一本万殊
”

等
,

通过理论转换而使之成为在世

之学的内容
。

另外
,

宋代儒士读佛经
,

解佛理
,

评佛教
,

毕竟是身在尘世
,

换言之
,

以尘世之身

解读佛教
,

接受佛教
,

并以佛教义理滋润
、

养育

自己
,

这也应是佛教人间化的一种表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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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宗教研究 》 〔N〕
1卯 2 年第 2 期

。

」《李靓集》
,

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

〕 《朱子大全》
。

〕 《朱子语类》
,

岳麓书社 1卯7 年版
。

〕 《二程集》
,

中华书局 198 1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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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区分还远远不能满足逻辑的 目的
。

因此他提

出了一个更为细致的划分
: “

我们可以这样来整

理
`

表述所表述之物
’ ,

或者
, `

被表述的内容
’

这些说法的多层歧义
,

即
:
我们区分在主观意义

上 〔在 A 版中还紧跟
:

(在现象学
、

描述心理学
、

经验实在的意义上 ) 〕 的内容和在客观意义上

〔在 A 版中还紧跟
: (在逻辑学

、

意向性
、

观念的

意义上 ) 〕 的内容
。

在客观意义上的内容方面
,

我们必须划分
:

“

作为意指意义或者作为意义
、

含义整体的

内容
” ;

“

作为充实意义的内容
” ;

“

作为对象的内容
” 。

( 《逻辑研究 )) 111 1
,

A

5 2 l B I 52 )

这个划分也被胡塞尔更为简单明了地概括为

对
“

物理表述现象
、

意义给予的行为和意义充实

的行为
”

的三重划分 (参阅 《逻辑研究》 fll l
,

A

3 7 /B
,
3 7 )

。

当然
,

只有在这里出现许多概念得到大致的

说明之后
,

我们才能理解这个从双重划分向三重

划分的进展
,

以及理解这个进展的意义
。
①

(未完待续 )

〔参考文献〕

〔1〕 《胡塞尔选集》 上卷
,

上海三联收店版
。

〔2」高新民
、

储昭华 (编 )
,

《心灵哲学》 前言
,

商务印

书馆
,

2X( 犯年
。

〔3〕卢卡西维茨
,

《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
,

李真
、

李先

馄译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责任编辑
:
林 中

① 下面的说明引用了拙著 《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 (北

京
,

三联书店
,

I望刹〕年 ) 中的部分条目
,

并做了必要的改动和

补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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